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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为规范类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Z177《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的第1部分。GB/Z17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参考框架;
———第2部分:总体要求;
———第3部分:移动终端;
———第4部分:微型计算机;
———第7部分:汽车座舱;
———第8部分:音箱;
———第9部分:耳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移动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中移雄安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思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海信

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紫光展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神华新街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建、杨磊、高歌、柴豪奕、黄伟、高峰、苗力元、马子扬、邓森屾、高宏玲、刘海涛、

曾勇波、麦睿楷、康峰、陶宏芝、高立发、张云畅、张学杰、付涛、梁霞女、邢军、郑庆国、杨朋霖、狄然、
朱春波、赵剑、李维成、李岳洪、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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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持续驱动新产品与新业态的涌现,并引领传统电子信息产品升级换代。
各类智能产品功能日益丰富、迭代速度加快,为用户带来新颖的体验和显著的生产力提升。

GB/Z177《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从用户智能化体验视角给出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能力分

级测评要素与测试方法,以规范人工智能终端的生产、宣传、销售等活动,为用户选型提供参考。

GB/Z177拟由九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参考框架。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终端的参考框架、分类和智能化能力要素。
———第2部分:总体要求。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能力通用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3部分:移动终端。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4部分:微型计算机。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微型计算机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5部分:电视接收机。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电视接收机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6部分:眼镜。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眼镜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7部分:汽车座舱。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汽车座舱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8部分:音箱。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音箱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第9部分:耳机。目的在于给出人工智能耳机智能化能力等级判定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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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第1部分:参考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人工智能终端的参考框架,给出了智能化能力要素。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类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分级,也为人工智能终端的设计、开发、应用、选型和

评估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2400 信息技术 云计算 概览与词汇

GB/T41867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2400和GB/T418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智能终端 artificialintelligenceterminal
具备主动感知理解、多模态交互、智能化服务和学习进化等能力,完成特定任务的终端产品。
注1:智能化任务处理流程一般涉及感知、规划、决策、执行、学习等环节。

注2:人工智能终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软件部分包括人工智能模型、智能化应用、操作系统、用户界面、端云协同接

口等;硬件部分包括通信模块、处理器、内部存储、外围输入/输出(I/O)器件、显示等。

3.2 
用户 user
人工智能终端的使用者。
注:在某些交互场景中用户是一个智能化系统,如人工智能终端或智能体。

3.3 
多模态交互 multimodalinteraction
用户与终端间,通过多种沟通方式,进行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交互方式。
注:多种沟通方式包括如语音、文本、图像、手势、触摸、眼动、神态等。

3.4 
情景感知 contextawareness
获取、理解和利用用户、环境、任务以及设备自身状态等信息。

3.5 
意图理解 intentunderstanding
融合情景感知,从用户输入中识别其潜在目标或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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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任务规划 missionplanning
将用户目标或需求转化为可执行的任务或任务序列。

3.7 
验证反馈 verificationfeedback
获取任务执行结果,验证与其目标的匹配程度,并将最终执行结果反馈给用户。

3.8 
知识学习 knowledgelearning
依据用户提供的示例、外部知识库等,优化任务执行或内容输出。

3.9 
反思 self-reflection
根据用户(或其他智能体)的反馈或补充输入,调整优化任务执行或内容输出。

3.10 
模型 model
对系统、实体、现象、过程或数据的物理、数学等逻辑表示。
[来源:ISO/IEC22989:2022,3.1.23]

3.11 
端云协同 device-cloudcollaboration
利用云侧计算资源和数据提升终端能力。
注:本文件特指利用云侧AI计算资源提升终端智能化能力。

3.12 
音色 timbre
用于区分不同说话者或声音的独特声学感知特征。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APU:加速处理器(AcceleratedProcessingUnit)

CIS:图像传感器(CMOSImageSensor)

CMOS: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ProcessingUnit)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SignalProcessor)

eMMC:内嵌式多媒体存储卡(EmbeddedMultiMediaCard)

GPGPU:通用计算图形处理器(General-PurposeComputingonGraphicsProcessingUnits)

GPU:图形处理器(GraphicProcessingUnit)

ID:身份标识(Identification)

NFC:近场通信(NearFieldCommunication)

NPU: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alProcessingUnit)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AccessMemory)

UFS:通用闪存存储(UniversalFlashStor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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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框架

5.1 概述

人工智能终端结合了端侧和云侧的人工智能能力,包括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典型应用、智能模块、
安全管理,见图1。人工智能终端接收用户输入、感知操作环境,理解用户指令和操作意图并执行,必要

时通过网络连接AI云与互联网信息实现协同增强,通过与外部设备连接实现设备控制与交互。

图1 人工智能终端参考框架

  根据人工智能终端类别(见第6章)不同,对相关模块实施剪裁,具体能力由端侧、云侧或端云混合

实现。

5.2 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提供终端必要的计算、存储、交互、互联能力,是人工智能终端的基础,包括计算单元、存储

单元、交互单元和通信单元。

a) 计算单元,负责通用计算与AI计算,包括通用计算处理器(如CPU)、专为神经网络计算处理

设计的单元(如NPU)、音频图像等数字信号处理器(如DSP)、通用并行计算的图形处理器(如

GPGPU)以及由CPU和GPU结合的加速处理器(如APU)等。

b) 存储单元承载着操作系统、应用程序、AI模型以及用户数据,包括芯片式闪存(如eMMC、

UFS)、固态盘和内存(如RAM)。

c) 交互单元是终端感知物理世界、获取数据的入口,包括但不限于:

1) 标准输入设备,如键盘、鼠标等;

2) 视觉传感器,如CMOS图像传感器(CIS)、红外热成像传感器等;

3) 音频传感器,如传声器阵列;

4) 运动传感器,如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震动马达等;

5) 生物传感器:如心率传感器、血氧饱和度传感器、体温传感器等;

6) 环境传感器:如光线传感器、距离传感器、气压计、温湿度等传感器。

d) 通信单元是终端连接网络、实现端云协同和设备互联的关键,包括但不限于:

1) 网络链接,如有线网络、无线局域网、移动网络(如4G、5G)等;

2) 短距离无线通信,如蓝牙、星闪、NFC、ZigBee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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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部署在硬件层之上,负责硬件资源协调、任务调度、系统管理等,集成AI模型,提供算力

编程接口、存储访问编程接口、人机交互编程接口和互联通信编程接口。

a) 算力编程接口,对CPU、GPU、NPU、DSP等多种异构计算单元进行统一抽象,集成AI模型框

架,供智能体和应用调用。

b) 存储访问编程接口,用于存储用户个性化数据、知识库等。

c) 人机交互编程接口,提供系统级的自然语言采集与输出能力,包括文字、语音、视频、动作等。

d) 互联通信编程接口,基于开放(AI)设备互联框架,提供标准化的设备发现、连接、认证、数据交

换和控制能力,便于设备控制、内容交互、协同。

5.4 智能模块

智能模块具备记忆与学习能力,负责接收用户自然语言输入、理解用户指令和意图、解析操作系统、
开展任务规划与流程安排,并执行软件调用、内容生成、设备控制等操作,包括:

a) 感知:利用多模态数据处理技术将用户输入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格式,包括文本、语音、视频等

多种输入模态;

b) 认知:运用自然语言理解、对话管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结合上下文信息、用户画像、情景感知数

据,准确识别用户的直接和模糊意图,将用户意图分解为一系列可执行的子任务,并规划任务

执行顺序和依赖关系;

c) 执行:依据规划,执行软件调用与运行、设备控制与交互、内容生成与展示,并可根据用户反馈

的实时响应和调整;

d) 记忆:存储任务历史,根据用户设定或选择,形成用户偏好,并在执行中综合运用;

e) 学习:按用户要求,学习指定知识或工具,形成长期能力与偏好。

5.5 典型应用

典型应用直接面向用户或特定应用场景,被智能模块所调用实现具体智能化功能,包括:

a) 专业办公,提供智能工作规划、文档处理、会议助手等;

b) 设计开发,提供辅助创意生成、代码生成与调试、专业设计、模拟仿真验证等;

c) 教育学习,提供个性化学习、智能问答与测评、虚拟实验与模拟等;

d) 社交娱乐,提供智能搜索、内容推荐、虚拟伴侣等;

e) 运动健康,提供健康监测、智能教练、个性化康复等;

f) 交通出行,提供出行规划、票务预订、智能导航等;

g) 生活购物,提供个性化商品推荐、价格比对、智能支付、虚拟试用等。

5.6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终端智能化运行的基础保障,应符合安全与隐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设备安全,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与健康;

b) 数据安全,保障用户数据在存储、使用、传输全生命周期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c) 模型安全,保障AI模型应用及智能体自身的鲁棒性、公平性、可解释性和抗攻击能力;

d) 隐私保护,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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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终端分类

6.1 概述

本文件从算力、使用场景、使用人数、AI运行模式、交互模式、使用方式等维度给出分类参考,各类

终端产品所属分类见附录A。

6.2 算力

人工智能终端按算力强弱分为:

a) 强AI算力设备:集成专用GPU、NPU、APU等可扩展处理器单元,能独立或主要在端侧完成

复杂AI任务,如运行中大规模本地模型、实时高清图像或视频分析、复杂多模态交互等任务;
注1:一般运行参数量不低于10亿的大语言模型。

b) 弱 AI算力设备:具备一定的本地 AI算力,通过CPU、DSP实现有限加速,能处理轻量级

AI任务,如关键词唤醒、简单语音指令识别等,复杂任务依赖云侧协同完成。
注2:一般联网运行AI任务。

6.3 使用场景

人工智能终端按使用场景分为:

a) 个人终端,便携性高、个性化程度高(如个性化商品推荐)、多功能集成、注重隐私保护的终端

设备;

b) 办公终端,提高协作效率(如 AI辅助编程)、信息处理(如智能会议纪要)、专业应用的终端

设备;

c) 家庭终端,多用户共享、家庭环境控制、内容服务、远场语音交互(如远场多用户语音交互)、多
用户识别、家居设备联动(如设备协同控制)、内容推荐的终端设备;

d) 交通终端,车辆舱内的环境空间提供出行服务、导航优化、车内环境感知、疲劳监测、多模态交

互的终端设备;

e) 学习设备,面向教育场景、提供个性化教学支持(如智能学习辅导)、具有知识掌握情况分析、知
识薄弱点强化练习(如语言学习陪练)等功能的终端设备。

6.4 使用人数

人工智能终端按使用人数分为:

a) 单人终端设备,主要单用户使用,不限制多用户ID登录,如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

b) 多人终端设备,AI交互过程中可自动识别用户身份并切换使用习惯,如智能音箱。

6.5 AI运行模式

人工智能终端按AI运行模式分为:

a) 纯端侧运行:AI模型和数据处理主要或完全在终端本地完成,不依赖或极少依赖云端连接;
注1:具有低延迟、高隐私性、离线可用的特点。受限于终端算力和存储,模型规模和复杂度有限。

b) 端云协同运行:终端与云侧AI能力协同工作,根据任务特性、资源状况、隐私需求等动态分配

计算负载;
注2:具有兼顾端侧的实时性和隐私性,以及云端的强大算力和海量数据的特点。

c) 纯云侧运行模式:终端主要作为数据采集和交互界面,AI计算和决策完全在云端完成。
注3:对终端算力要求低,利用强大的云端模型和数据,依赖网络连接,延迟较高,隐私风险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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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交互模式

人工智能终端按交互模式分为:

a) 单模态交互:用户通过单一模式(如仅语音、仅文本、仅触摸),与终端进行信息交换与互动;

b) 多模态交互:用户可同时或交替使用多种模态的方式(如语音、文本、图像、手势、触摸、眼动)与
终端进行信息交换与互动。

6.7 使用方式

人工智能终端按使用方式分为:

a) 主设备:可独立运行实现智能化功能的终端设备;

b) 附属设备:独立运行时仅实现基本(简单)功能,依赖其他AI终端进行能力扩展。

6.8 应用扩展能力

人工智能终端按应用扩展能力分为:

a) 通用人工智能终端:用户可根据需要安装个性化应用,如微型计算机;

b) 专用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由终端设备厂商预置,用户一般无选择权。

7 能力要素

7.1 感知能力

7.1.1 能力定义

感知能力指终端能通过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及算法等获取多维度数据,以支撑任务响应和执

行,包括用户信息感知、终端信息感知、环境信息感知和互联设备感知。

7.1.2 用户信息感知

感知用户相关的信息,包括用户输入、用户身份、用户行为、用户情绪、用户所处方位、用户健康状

态等:

a) 用户输入,如文字、声音、文档、图片、视频等;

b) 用户身份,如声纹、人脸等;

c) 行为动作,如坐姿、步态、动作;

d) 情绪识别,如表情、声音;

e) 方位感知,如(座舱场景)用户位置;

f) 健康感知,如用户的运动与健康状态。

7.1.3 环境信息感知

依据各类传感器、软件算法等对物理环境以及用户使用情境实时感知,包括但不限于:

a) 通过终端内置传感器获取信息,如温度、湿度、光照、噪声、运动、位置等;

b) 网络辅助感知,通过网络获取辅助识别信息的能力,如天气预报、网络定位。

7.1.4 终端信息感知

通过系统接口获取终端软硬件运行状态,包括但不限于:

a) 设备工作状态感知,如温度、风扇转速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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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软件信息感知,如资源占用、已安装软件信息、运行状态等。

7.1.5 互联设备感知

感知外联设备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外联设备感知,识别设备连接状态与能力;

b) 协同感知,通过互联设备感知有用信息,如通过穿戴设备感知用户运动与健康状态。

7.2 认知能力

7.2.1 能力定义

认知能力指终端能够基于感知数据,通过逻辑规则、知识图谱和机器学习模型等,对信息进行理解、
推理、规划、反思,以确保任务的执行符合用户预期。

7.2.2 意图理解

融合各类情景感知信息,从用户输入中识别其潜在目标或需求的能力。

a) 主动预测与被动执行:

1) 主动预测意图:不需要用户指令,主动提出建议或行动,如寒潮预警主动提出出发行程调

整建议,根据日程推荐航班;

2) 被动执行意图:需要用户指令后才执行,如“帮我批改一下这篇作文”。

b) 单模态与跨模态:

1) 单模态输入意图理解:如语音询问“apple的法语翻译是什么”;

2) 跨模态输入意图理解:如根据手势指向询问“这是什么”或“帮我查一下这个词”。

c) 单步意图与多步意图:

1) 单步意图:一轮交互可实现的意图,如“设置一个明天早晨6点的闹钟”;

2) 多步意图:需要多轮交互才可实现的意图,如“预订下周六飞北京的早班机票”。

d) 显性意图与隐性意图:

1) 显性意图:如“打开录音机”;

2) 隐性意图:如“房间太暗了”。

7.2.3 追问澄清

用户输入信息不足(如缺乏足够的上下文或个性化数据)、表达模糊(如方言、杂音)或存在歧义,导
致系统无法准确理解意图或规划任务时,主动询问,包括但不限于:

a) 任务执行前,主动向用户提问任务需求细节;

b) 任务执行后,给出多种可能的辅助性执行选项。

7.2.4 推理能力

基于所感知到的信息,通过逻辑推演或情境推理,对已明确的信息和规则进行深层加工,从而生成

新的结论或洞察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常识推理:终端处理常识推理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事实验证、条件推理、相似性判断和常识性

结论推断;

b) 科学推理:通过对问题的理解,终端识别用户问题中隐含的科学,并使用数学概念、科学原理解

决问题的能力;

c) 时空推理:终端通过用户输入或传感器采集到的时间、空间信息等,分析这些信息在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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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位置上的关联、变化及相互作用,来推断关系或状态;

d) 因果推理:终端对用户输入内容的因果分析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因果关系识别、因果链的构建、
假设性条件推理和反事实条件推理;

e) 推理联想:终端以已知的信息为基础,通过推理规则得出合理结论,并借助联想机制拓展思维

边界,形成新的认知关联。
示例:看到“沙漠地区降水少”(前提),通过推理得出“植被稀疏”(结论),同时联想到“仙人掌如何适应干旱环境”

(联想拓展),进而推导“生物进化与环境的关系”(新结论)。

7.2.5 规划能力

将用户目标或需求转化为可行的任务或任务序列,包括但不限于:

a) 简单任务序列:将一次性接收到的多个任务,规划为多个可执行的任务系列;

b) 并行规划,将多个需要较长执行时间的任务并行执行,以缩短总体执行时间;

c) 串行规划,按照某个全局唯一的串行顺序执行事务。

7.3 执行能力

7.3.1 能力定义

执行能力指按任务规划及任务依赖关系,调用相关工具和服务实现任务目标能力,包括工具调用、
设备互联、内容生成、表达输出、验证反馈。

7.3.2 工具调用

选择终端配备合适的工具,并成功调用来完成智能化任务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终端管理,终端设备系统基本管理能力,包括电源、音量、亮度、传声器等配置与管控;

b) 软件调用,根据应用指令调用特定软件实现目标,包括简单功能软件调用,如闹钟、记事本、日
历、天气;复杂软件调用,如社交软件、办公套件、导航地图;

c) 设备调用,控制和使用终端内置的硬件模块,如摄像头拍照录像、闪光灯开关、传声器录音、扬
声器播放、振动器控制等;

d) 搜索,包括根据关键字和内容语义的理解,进行本地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检索与网络内容

检索。

7.3.3 设备互联

调用外部互联设备实现特定任务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外部设备控制,如开启、关闭、设定;

b) 外部设备交互,将指定数据或文件传输至目标设备并执行,如投屏、导航目的地推送、任务迁

移等;

c) 外部设备协同,将任务分解并在多个设备上分布式执行或利用外部设备的AI能力进行分工

合作处理。

7.3.4 内容生成

终端利用AI算力进行内容创作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文本生成:包括识别(图生文)、转换(音转文)、缩写(摘要、纪要)、扩写、报告编写等;

b) 图片生成:包括局部修图、以图扩图、文生图等;

c) 音频生成:生成多语言、声音克隆、情感模拟的音频,如有声读物、语音助手、音乐创作等;

d) 视频生成:包括视效增强、内容替换、以文创作、以图创作、视频扩展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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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代码生成:包括函数与算法补全、小型程序生成、复杂系统设计等。

7.3.5 表达输出

终端对输出内容进行处理或优化,并将其通过输出模块转换为听觉、视觉等人类可感知形式的能

力,包括输出呈现、效果增强等,如声音降噪、音效提升、色彩增强、AR融合。

7.3.6 验证反馈

在任务执行完毕或关键节点后,获取任务的实际执行结果,将其与用户的原始目标或预期进行匹配

度验证,并将最终的执行结果和验证情况通过合适的渠道(如语音播报“已完成”、屏幕显示“成功预订”、
震动提示)反馈给用户。

7.4 记忆能力

终端记忆指终端经授权后,对交互内容和相关信息进行存储、检索和动态更新的能力,包括:

a) 短期记忆:终端对单个任务上下文内容的记忆能力,任务记录可能会随关闭任务或关机消失;

b) 长期记忆:记录用户场景上下文(包括环境、用户、设备信息)、任务历史记录,基于任务经验,对
有效信息进行管理,总结形成用户偏好,并可基于用户的长期有效信息改进智能化任务执行。

7.5 学习能力

7.5.1 能力定义

终端依据外部辅助数据输入,提高终端工具调用、内容生成等技能的能力。

7.5.2 模仿学习

参考输入样本优化生成内容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行文风格:根据示例或指令(如“请用正式报告的风格总结”)调整文本输出的语言风格(如正

式、口语、幽默、专业);

b) 绘图、视频风格:根据示例图片或风格描述(如“印象派风格”)生成相应风格的图像或视频;

c) 音色模拟:学习并模仿特定音色进行语音合成。

7.5.3 知识库

能为特定用户或用户群体建立和维护个性化的知识库(如专业领域数据),并在后续的交互和服务

中有效利用这些知识,以提供更精准、高效和个性化的响应。

7.5.4 反思改进

在任务执行失败、收到用户负面反馈、或系统自我监测到与预期目标存在偏差时,能分析失败原因

或偏差来源,并据此调整内部模型、参数、策略或任务规划逻辑,以期在后续类似情景中表现更佳。

7.5.5 主动学习

终端经授权后进行能力提升或扩展,包括但不限于:

a) 知识学习,将识别外部知识(含知识库、互联网信息等)并融合到终端智能(含云端);

b) 工具学习,根据软硬件接口文档、用户手册等,学会工具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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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终端分类

表A.1给出了各类终端所属分类。

表 A.1 终端分类示例

类型 算力 AI模式 使用场景
交互

模式

使用

人数
应用类别 使用模式

应用

扩展
备注

移动终端 强
端侧

端云协同
个人娱乐 多模 单人 多类应用 主设备 通用

主控,可操控手表、电视接收机、耳
机、眼镜等

微型

计算机
强

端侧

端云协同
个人办公 多模

单人

多人
多类应用 主设备 通用

主控,支持多账户,可控制打印机、

移动终端等

汽车座舱 强
端侧

端云协同
家庭出行 多模 多人

多类应用

专属应用

主设备

(本域)
通用

车辆域内是主控系统,可协同移动

终端等。支持多账户,可区分驾驶

人与乘坐人

电视 弱
端侧

端云协同
家庭娱乐 多模 多人 专属应用

主设备兼

附属设备
通用

主设备兼附属设备,可与移动终端

协同

眼镜 弱 云侧 个人娱乐 多模 单人 专属应用 附属设备 专用 附属设备,可与移动终端等协同

音箱 弱 云侧 家庭娱乐 语音 多人 专属应用
主设备兼

附属设备
专用

主设备,可播放音乐,控制空调、灯
具等智能家具

耳机 弱 云侧 个人娱乐
语音

动作
单人 专属应用 附属设备 专用 附属设备,可与移动终端等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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